[bookmark: _GoBack]《关于确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属番禺小学招生地段范围及招生对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及采纳情况表
	序号
	意见内容
	采纳情况及理由
	备注

	1
	征求意见稿对于招生地段范围及招生对象的划定，能依法依规，符合小区配套公办学校的相关招生规定。
	采纳
	

	2
	征求意见稿规划的24个班规模，既兼顾了学校办学效益，也统筹考虑学校附近的交通状况及片区未来发展等情况，符合实际情况。
	采纳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属番禺小学属于龙湖金地天峯配套建设学校，通过引进名校进行教育资源升级，应该优先保障配套学校相关小区业主的子女入学就读权益。
	部分采纳。
根据现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依法保障具有龙湖金地天峯小区户籍的业主子女入读资格。对于不具有龙湖金地天峯小区户籍的业主子女，在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根据番禺区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安排原则安排入学。
	

	4
	尚东尚筑和城市花园小区建议划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属番禺小学招生地段范围。
	不采纳。
配建小学办学规模无法同时满足龙湖金地天峯、朗誉花园、尚东尚筑及城市花园等小区入学需求，且尚东尚筑和城市花园已有对口公办小学，暂不考虑调整招生地段。
	

	5
	龙湖金地天峯小区非“人户一致”业主不应优先于周边小区“人户一致”业主子女入读；最后剩余学位安排不应特定尚东尚筑和城市花园小区，应扩大范围，建议对3公里内小区进行公平摇号统筹安排。
	不采纳。
教育部门严格按照招生文件要求开展招生工作，依法保障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配建小学周边3公里范围难以精准划定，且区域范围内人口较多，采取电脑派位方式统筹学位会导致周边小区市民入学预期进一步降低，不利于招生稳定。
	




